附件2：

（一）服务范围：

1、提供GE Signa MR355磁共振1台整机技术保修服务，保修范围不包括更换电子配件部分。

（二）维保服务技术要求：

1、确保维保设备开机率≥95%，（按照1年365天计算，每年累计停机时间不得超过18天。（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加盖供应商鲜章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2、服务响应：提供24小时在线支持，20分钟内电话响应，电话指导或远程诊断分析和维修、保养有关服务。工程师24小时内到达现场。（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加盖供应商鲜章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3、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3个月内（一年4次）须完成1次定期维护、保养（其中包含一次深度保养，能够对核磁设备做预防性维护），维护、保养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设备清洁、性能测试及校准、必要的机械或电气的检查；（2）非紧急性质的补救性维修；（3）定期对设备的数据进行备份，确保系统能按照制造商的产品规格运行的标准来维修，并提供符合原厂技术要求的保养报告；(4)系统基本情况检查；（5）图像质量检查;（6）线圈使用情况检查;（7）软件系统运行情况检测；（8）人员操作培训；（9）应急问题处理。维护、保养前须提前联系放射科，按照放射科与设备科负责人商议好的时间进行保养，并形成中标（成交）维保商、设备科、放射科三方共同签字的书面保养记录。未按季度完成维护、保养，每次扣除维保费1000元；合同时间范围内每缺少1次维护、保养，扣除维保费2000元。（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加盖供应商鲜章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4、服务内容至少包含设备无限次技术服务，所有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对于所有需要更换的配件，成交供应商须承诺能够提供原厂、原装、全新且从原厂合法渠道采购的配件，所有配件需提供合格证或报关单等原厂采购证明文件，配件价格不高于原厂价格的7折。（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加盖供应商鲜章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5、故障处理时间：设备不涉及零配件更换，应在≤24小时完成维护，若超过24小时按100元/小时计算扣除维保费用；设备涉及到零配件更换，应在≤72小时完成更换，若超过72小时按200元/小时计算扣除维保费用。（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加盖供应商鲜章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6、投标人配备的维修工程师能提供可显示全套原厂诊断软件，能合法获得、完整使用有效的原厂高级故障诊断维修钥匙(Service Key)，以解决相应故障。（须承诺签订合同前提供原厂授权使用声明函原件或复印件）

7、投标人或服务提供商提供能及时获取并实施原厂系统安全性软硬件改版通知(FMI)能力的证明资料，保修期内免费提供设备(含独立工作站)的系统软件升级补丁和技术支持，保证所有系统软件为最新版本。（须承诺签订合同前提供原厂出具的FMI告知函原件或复印件）

8、供应商须具有（GE Signa MR355）专职技术支持团队且≥3人，提供人员姓名和原厂颁发资格证书，且在考核合格有效期内。保证能够随时取得设备生产者研发和工厂的技术、物力支持。（提供的技术人员须具备上述设备有效期内的原厂资格证书）

 9、投标人或服务提供商配备有维修保养设备的全职的临床应用培训专家≥2人，能以现场和远程的形式，提供临床扫描、图像处理和相应业务拓展的专业支持。

10、投标人或服务提供商有合法权限访问所维修保修保养设备的原厂全球维修经验数据库《Offline knowledge》，提供有效的访问用户名。

11、维修档案:至少包含维修记录、保养记录、巡查记录等，年度服务结束后，提供设备运行年度总结报告，须纸质及电子版各提交一份。（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加盖供应商鲜章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12、在维修过程中须保证所保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不能使故障范围扩大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若出现上述情形，采购人有权单方面中止合同，且有权依法追究投标人赔偿。（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加盖供应商鲜章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